
彰化縣福興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  九  條    凡申請

使用本鄉公墓墓塚、納骨

堂，以居住本鄉轄內鄉民

為限，非本鄉轄內鄉民使

用者，依照納骨堂收費標

準收百分之三百之使用

費，並加收管理費新臺幣

九千元。 

本鄉鄉民認定標準：  

一、申請人為設籍本鄉一

年以上之直系血親尊卑

親屬、配偶、兄弟姊妹、

妯娌或公婆媳婦。  

二、使用人死亡時設籍本

鄉。 

三、申請人進奉其先人骨

（灰）骸年代久遠，經向

戶政機關請領，而未得除

籍相關資料者，如能提出

設籍本鄉相關資料，並出

具確認書。 

第  九  條    凡申請

使用本鄉公墓墓塚、納骨

堂，以居住本鄉轄內鄉民

為限，非本鄉轄內鄉民使

用者，依照納骨堂收費標

準收百分之三百之使用

費，並加收管理費新臺幣

九千元。 

本鄉鄉民認定標準：  

一、申請人設籍本鄉一年

以上之直系血親尊卑親

屬、配偶、兄弟、妯娌、

未出嫁姊妹或公婆媳婦。  

二、使用人死亡時設籍本

鄉。 

三、申請人進奉其先人

骨（灰）骸年代久遠，經

向戶政機關請領，而未得

除籍相關資料者，如能提

出設籍本鄉相關資料，並

出具確認書。 

修正本鄉鄉民認定資格

以符條文精神。 

 


